
 

旅客護照及證件自理自帶確認書 

立書人（如下表所列）參加世漫旅遊     年     月     日，出發之                         旅遊行程

（團號：              ），並決定自行辦理攜帶護照與相關證件。立書人明白如自理自帶之護照與相關證件

上有瑕疵時，將可能直接導致無法參與行程之結果（如：未攜帶至機場、護照或相關證件有效期或規格缺

失）。為因應突發狀況（如颱風或航班異動等），立書人願提供聯絡電話，以供我司聯繫通知用。  

旅客護照及證照自帶自理名單： 

姓名：                        緊急連絡電話：                 □護照自帶  □簽證自帶     

立書人已詳閱護照及簽證相關資訊如下，並明白如未依照下述規則辦理所需之護照或證件，將導致無法參與

行程之結果： 

1. 所有通關證照，內、外頁均不得有短缺、污損、擅自增刪、塗改、加蓋圖戳、擅貼貼紙，並均應具備該

證照之主管單位所要求之格式(包含但不限於合於規定之照片、個人身分證字號等)。持中華民國護照之國人

出境，依護照條例第 19 條法規規定，如有護照污損、持照人之相貌變更與護照照片不符、護照資料頁記載

事項變更、持照人取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製作有瑕疵、護照內植晶片無法讀取等情形，請主動向護

照主管單位申請換發所持之護照。 

特別說明：護照污損意旨破損、缺頁、擅自增刪、塗改、加蓋圖戳、擅貼貼紙等情況，都應申請換發護照。 

護照效期不足一年、所持護照非屬現行最新式樣等情形，建議換發護照。 

注意：務必再次確認個人證照均須為有效證件，護照不得為無效(如：已報案遺失作廢)  

2. 護照內頁至少需有兩頁空白頁，以供海關人員查核、簽章 

3. 為因應各國關口不同查核標準，並確保入出境之順遂，建議護照效期需有以本團返國日起算六個月以上

最為保險。如不足前述效期，將有無法順利通過或無法進行本團行程之風險。 

4. 參與本團須有台胞證始能成行者，應備妥合法有效之台胞卡/證，且該效期應足使立書人順利返國。 

5. 如所持護照發照地為中華民國以外地區所核發，應確認是否有特別之入出境規定。入出境各旅遊地所需

簽證，其簽證效期與規定應依各該旅遊地之規定。 

6. 如立書人之旅客具有雙重國籍或有二本以上不同國籍護照之外籍人士或外籍配偶，須自行確認欲使用何

種身分入出境，並應自行查明相關入出國(境)規定，並自行辦理入出國(境)許可或旅行地區所需之相關簽證及

手續。(原則上入出中華民國國境僅得使用中華民國護照)。  

7. 如立書人之旅客為役男(即滿服役年齡至服完兵役為止)或軍職人員，須遵守以下規定： 

(1)役男申請短期出境請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https://www.ris.gov.tw/departure/app/Departure/main)申請出國核准

後，再行出國。 



(2)志願役、義務役軍官、士官及士兵申請出國，需經所隸屬各軍司令部或國防部(人事次長室)核准。 

(3)出入境時請攜帶經核准之公文或文件，以利查核。 

(4)役男或國軍人員出入境相關規定可參考最新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國軍人員出國作業規定、入出國及移民法

及相關法規。  

8. 若前往的國家為關島，入出境之相關規定請立書人自行查閱關島觀光局之規定，本公司將不另行通知，

相關事項悉依關島觀光局規定為準。(關島觀光局網址：http://www.visitguam.org.tw/plan/visa/) 

9. 若此次的旅遊地區為馬來西亞(包含東馬及西馬)，僅能使用同一本護照進出中華民國及馬來西亞。 

10. 若立書人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內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即無國內戶籍之國人），請確認所前往的國

家，是否適用免簽證之待遇，若有疑問，請務必主動洽詢承辦之旅行社。 

11. 若立書人之旅客為外籍人士，要有有效期的台灣外僑居留證及有效期的外僑重入境證許可證或有效期的

多次入台簽證才可再次入境台灣。若持外國護照進入中華民國而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後，則只能申請中華民國

護照，改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出境中華民國。 

12. 若仍對應持護照及證件有疑問，請務必再次與業務或客服人員確認，以保障您的個人權益。 

13. 所須之入出境護照及證件，務必於出發當日攜帶至機場，如機票自理或自帶，亦務必一併攜帶。 

14. 登機前須預留統一辦理旅行團登機手續與行李掛運時間，故立書人瞭解，應依說明會資料所載之集合時

間與地點與旅行團會合，如因立書人自己原因致無法順利成行，均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第 13 條規定辦

理。如遇旺季期間(如農曆年或連續假期)，應提早出門，以防交通堵塞。  

15. 立書人已知悉說明會之書面資料文件上均有當團領隊（或導遊）之聯絡電話及 貴公司機場服務部人員

聯絡電話，供緊急聯繫專用。 

立書人或代表人於詳閱上述所有內容後，應親自簽名。 

立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立書人全體委託 _陳玫秀_ 為代表人簽立本書，代表人擔保全體立書人均知悉本聲明書內容，並確實取得其

他立書人之完全授權。 

代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本書後，請將本書傳真至 FAX：02-2311-0869 

承 辦 業 務 ：                 連 絡 電 話 ： 

此致 世漫旅行社  


